福州英华职业学院新生入学“绿色通道”
实施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学生资助政策，确保家庭经济困难新生顺利入学，根据《关于进一步落实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的通知》（财科教〔2017〕21 号）、《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高等教育和高中阶段学生资助政策的通知》的有关规定，结合本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绿色通道是保障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顺利入学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可申请先行缴纳代办费、住宿费，暂缓缴纳部分学费，优先办理入学手续，确保顺利入校学习。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被学院正式录取，因家庭经济困难暂时无法缴纳学费的全日制专科新生。
第四条 申请“绿色通道”的新生，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一）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二）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或监护人因残疾、年迈，劳动能力弱，家庭无经济收入；
（三）家庭成员被当地民政部门确定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含特困人员）的学生；
（四）孤儿、烈士子女或优抚家庭子女等无直接经济来源的学生；
（五）单亲家庭或父母一方或双方因下岗、年事已高、患病长期卧床、残疾等情况，家庭无固定经济来源，亲友无资助能力的学生；
（六）学生家庭或本人突遭不幸（如家庭遭遇自然灾害，包括地震、洪涝、台风、旱灾等）以及学生本人突发疾病或意外事故，超越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的学生；
（七）来自老少边穷地区，经济条件差，家庭无固定经济来源，基本生活难以维持的学生；
（八）其它原因导致家庭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学费、住宿费的学生。
第五条 申请及审批程序
学院学生工作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于新生入学时设立“绿色通道”服务站，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到服务站领取并填写《福州英华职业学院新生入学“绿色通道”申请表》。
（1） 已申请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
     已申请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新生，需将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材料及《福州英华职业学院新生入学“绿色通道”申请表》一并提交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
1、贷款金额能足额覆盖学费（含代办费、住宿费），经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签署意见后，学生直接至所在系办理入学报到手续。
2、贷款金额未能足额覆盖学费（含代办费、住宿费），经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签署意见后，学生须至财务处补缴贷款未覆盖部分的学费差额。财务处确认缴费金额后出具学费缴费收据单，学生凭收据至所在系办理入学手续。
（2） 未申请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
 未申请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新生，经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确定学费缓交金额及期限并签署意见后，学生至财务处缴纳代办费、住宿费及部分学费；财务处确认缴费金额后出具学费缴费收据单，学生凭收据至所在系办理入学手续。
新生须在申请表约定的缓交期限内缴清全部学费（含代办费、住宿费等），“绿色通道”学费缓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一年，辅导员可建议学生通过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家庭经济困难认定、临时困难补助等途径完成学费补缴。
辅导员多次督促仍未在申请表约定的缓交期限内缴清全部学费（含代办费、住宿费等）的学生，当学年不得参与考试、实习、补考、重修等教学活动。
第六条 学院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对弄虚作假、隐瞒家庭实际经济状况通过“绿色通道”入学的学生，学院将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取消缓交学费资格，并按相关规定予以处理、取消在校期间所有奖学金及评先评优资格。
第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学生工作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八条 如本办法涉及的学费缴纳流程、金额核定等具体财务操作事项与财务处相关规定存在冲突，以财务处解释为准。

















福州英华职业学院新生入学
“绿色通道”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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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英华职业学院新生入学“绿色通道”申请表
	姓名
	
	性别
	
	民 族
	
	入学报道时间
	

	所在系、专业及班级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学费总金额
	                    元  
	缓交学费金额
	                   元                      

	缓缴期限
	        年    月   日前缴清
	  已申请   未申请  生源地助学贷款

	缓缴理由
	申请人（签字）：                                     家长签字：
日期：                                            日期：

	个人承诺
	(1)以上所填内容真实，不存在虚假成分。
(2)如本人填写内容与事实不符，在校期间将不再享受任何资助及评优评先资格，并承担由此带来的相应责任。
签字：            年      月      日

	学工部
审核意见
	
签字：           日期：
	财务
审核意见
	
签字：           日期：

	分管学生工作领导审批
	签字：            年      月      日

	院领导审批
	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备注：本表需由申请人自行填写一式两份，由系、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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